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属地备案项目

询价比选公告

1.项目概况
1.1比选项目名称：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属地备案项目。

1.2比选单位全称：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1.3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1.4项目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以及在发生后快速有效地处理，并开展救援行动，减少人员伤害、降低环境损害风险，拟外委开展6座厂及24个站点的修编及备案工作。6座厂分别为：捞鱼河污水处理厂、昆明市淤泥河水质净化厂、洛龙河污水处理厂、昆明市白鱼河水质净化厂、昆明市昆阳水质净化厂、昆明市古城水质净化厂；24个站点分别为：松华集镇站、双龙集镇站、阿子营集镇站、五一闸集镇站、宝峰集镇站、新六街集镇站、滇源集镇站、桃园集镇站、西北沙河集镇站、麻园集镇站、姚家冲集镇站、小街集镇站、杨林集镇站、小新街集镇站、四营集镇站、七星集镇站、金所集镇站、塘子集镇站、新田集镇、六哨集镇站、河口集镇站、羊街集镇站、团结站、新街集镇站（其中新街集镇站新编，其余均修编）。

1.5属地备案有效截止日期

	序号
	厂/站点名
	备案有效期截止时间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捞鱼河污水处理厂
	2026年6月11日
	个
	1
	有效截止日期前完成修编及备案

	2
	昆明市淤泥河水质净化厂
	2026年3月28日
	个
	1
	

	3
	昆明市洛龙河污水处理厂
	2026年3月28日
	个
	1
	

	4
	昆明市白鱼河水质净化厂
	2026年3月28日
	个
	1
	

	5
	昆明市昆阳水质净化厂
	2026年3月28日
	个
	1
	

	6
	昆明市古城水质净化厂
	2026年6月6日
	个
	1
	

	7
	松华集镇站（盘龙区）
	2027年8月6日
	个
	1
	原公司注销后合并，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合同签订后需及时修编及备案

	8
	双龙集镇站（盘龙区）
	2027年8月7日
	个
	1
	

	9
	阿子营集镇站（盘龙区）
	2027年8月7日
	个
	1
	

	10
	五一闸集镇站（晋宁区）
	2027年5月28日
	个
	1
	

	11
	宝峰集镇站（晋宁区）
	2027年5月25日
	个
	1
	

	12
	新六街集镇站（晋宁区）
	2027年6月7日
	个
	1
	

	13
	滇源集镇站（盘龙区）
	2027年8月7日
	个
	1
	

	14
	桃园集镇站（五华区）
	2027年6月24日
	个
	1
	

	15
	西北沙河集镇站（五华区）
	2027年5月31日
	个
	1
	

	16
	麻园集镇站（五华区）
	2027年6月4日
	个
	1
	

	17
	姚家冲集镇站（五华区）
	2027年6月4日
	个
	1
	

	18
	小街集镇站（嵩明县）
	2027年5月8日
	个
	1
	

	19
	杨林集镇站（嵩明县）
	2027年5月8日
	个
	1
	

	20
	小新街集镇站（嵩明县）
	2027年5月8日
	个
	1
	

	21
	四营集镇站（嵩明县）
	2027年5月8日
	个
	1
	

	22
	七星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3
	金所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4
	塘子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5
	新田集镇（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6
	六哨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7
	河口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8
	羊街集镇站（寻甸县）
	2027年5月7日
	个
	1
	

	29
	团结站（西山区）
	2026年11月20日
	个
	1
	

	30
	新街集镇站（晋宁区）
	/
	个
	1
	合同签订后及时新编及备案


1.6预算金额：采购预算不高于19.83万元。
2.资格要求
2.1报价单位必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环境咨询类）及独立的法人资格。

2.2参与报价的单位信誉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报价单位当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

2.3 类似业绩：竞标人2023至今承担过不少于3项及以上类似业绩。类似业绩指编制或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当地相关环保部门备案方面的业绩。

3.质量要求
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需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通过专家评审并取得专家评审会意见。完成报告文本后提交报备稿（不少于三份）送交我单位签字盖章后报环保主管部门备案。
4.报价要求
询价申请人的报价包含到达修编地点的勘察、资料收集、人工、机械、专家评审、技术服务、质量保障、税金、保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备等为完成本项目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询价申请人认为有必要计入的其它费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前的风险及费用等。
5.报价文件费份数及密封要求
纸质报价文件一式两份，且按要求在需要盖章的地方加盖鲜章。另外需要提供一份电子扫描的询价申请文件，且需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一致。报价文件应密封。
6.报价文件的组成
报价文件由报价表、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相应承诺的有效复印件以及各询价响应人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可参考附件）。
7.询价比选申请文件获取
凡有意参加询价者，请于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2月6日，每日9时至17时（北京时间，下同），到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安环部获取。本次询价采购文件售价0元/份。
8.评标办法
8.1评标委员会首先对竞标人的资质条件和竞标文件的有效性进行评审，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给予符合性通过，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竞标文件定为废标。
8.2我单位对满足询价要求的合格服务商选取报价最低者作为本项目的服务单位。
9.监督部门
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纪委监察室。
10.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询价比选公告在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www.kmdcwt.com）网站发布，采购人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签约、履约
11.1中标方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转让给他人。
11.2收到中标通知后，采购人和中标方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 天内签订合同，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采购人取消其中标资格，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还应当予以赔偿。
11.3合同签订后，合作双方应严格按合同履行。
12. 报价文件的递交

如贵单位确认参与，请在接到本询价函后2026年2月11日14时前以送达的方式送至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南大道2288号第二水质净化厂201室安环部）。
13.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昆明市官南大道2288号第二水质净化厂内
联系人：吕师

联系电话：13529230482
附件一：
	报 价 表（参考格式，可自拟）

	致：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经我单位研究，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属地备案项目，我公司报价为：税前         ，税率    ，含税     元（且承诺：此报价包含到达修编地点的勘察、资料收集、人工、机械、专家评审、技术服务、质量保障、税金、保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等为完成本项目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询价申请人认为有必要计入的其它费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前的风险及费用等，询价人不在支付任何费用）。

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二：

清单及分项报价明细
	序号
	厂/站点名
	单位
	数量
	综合含税单价（元）
	税率（%）
	含税总价（元）
	不含税总价（元）
	备注

	1
	捞鱼河污水处理厂
	个
	1
	
	
	
	
	修编

	2
	昆明市淤泥河水质净化厂
	个
	1
	
	
	
	
	

	3
	昆明市洛龙河污水处理厂
	个
	1
	
	
	
	
	

	4
	昆明市白鱼河水质净化厂
	个
	1
	
	
	
	
	

	5
	昆明市昆阳水质净化厂
	个
	1
	
	
	
	
	

	6
	昆明市古城水质净化厂
	个
	1
	
	
	
	
	

	环湖厂合计
	/
	6
	/
	
	0
	0
	

	7
	松华集镇站（盘龙区）
	个
	1
	
	
	
	
	原公司注销后合并，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需重新修编

	8
	双龙集镇站（盘龙区）
	个
	1
	
	
	
	
	

	9
	阿子营集镇站（盘龙区）
	个
	1
	
	
	
	
	

	10
	五一闸集镇站（晋宁区）
	个
	1
	
	
	
	
	

	11
	宝峰集镇站（晋宁区）
	个
	1
	
	
	
	
	

	12
	新六街集镇站（晋宁区）
	个
	1
	
	
	
	
	

	13
	滇源集镇站（盘龙区）
	个
	1
	
	
	
	
	

	14
	桃园集镇站（五华区）
	个
	1
	
	
	
	
	

	15
	西北沙河集镇站（五华区）
	个
	1
	
	
	
	
	

	16
	麻园集镇站（五华区）
	个
	1
	
	
	
	
	

	17
	姚家冲集镇站（五华区）
	个
	1
	
	
	
	
	

	18
	小街集镇站（嵩明县）
	个
	1
	
	
	
	
	

	19
	杨林集镇站（嵩明县）
	个
	1
	
	
	
	
	

	20
	小新街集镇站（嵩明县）
	个
	1
	
	
	
	
	

	21
	四营集镇站（嵩明县）
	个
	1
	
	
	
	
	

	22
	七星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3
	金所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4
	塘子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5
	新田集镇（寻甸县）
	个
	1
	
	
	
	
	

	26
	六哨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7
	河口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8
	羊街集镇站（寻甸县）
	个
	1
	
	
	
	
	

	29
	团结站（西山区）
	个
	1
	
	
	
	
	

	30
	新街集镇站（晋宁区）
	个
	1
	
	
	
	
	新编

	集镇站合计
	/
	24
	/
	
	0
	0
	

	总计
	/
	30
	/
	/
	0
	0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三：
承诺书
本企业参与昆明城市污水处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属地备案项目的询价，现作如下承诺：
1.我公司参与此次询价活动所提交的所有资料都是合法、真实、有效的。
2.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围标，依法、依规公平竞争，不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3.不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证书、人员岗位证书，不以法律法规禁止的方式投标。
4.不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不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监督人员行贿。
6.不扰乱秩序。
7.不进行虚假恶意投诉。
8.因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被查处的，不干预案件查处。
如出现违法、违规或不良行为，自愿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调查处理。违法、违规或不良行为事实成立的，承担相关责任。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盖章）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附件四：
信誉承诺
我公司2023年至今信誉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的情况。
附信用中国查询网络截图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盖章）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附件五：
竞价承诺函
1.一旦我方竞价成功，我方保证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间内开始工作，并在合同书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2.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和本竞价文件是我们双方合同的组成部分，我方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3在此我方郑重承诺：我方将按招标人的要求提供后续服务。
4.若因我方过错或违约导致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全部损失并支付合同价款10%的违约金。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盖章）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附件六：
其他材料
营业执照复印件
类似业绩
竞价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格式自拟）
